教育学院教育硕士见习安全责任书
本人在□学院统一安排下□自主离校到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见习，见习时间为2023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。
[bookmark: _GoBack]1.将履行学院见习离校程序，向导师和辅导员进行请假备案，并告知家人见习单位等信息。
2.按规定时间到见习单位见习，不随意更换见习单位。严格按照实践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实践内容进行见习。
3.到岗一天内及时报告导师和辅导员，并留下可联系的通讯方式，包括手机号、QQ、邮箱、微信以及实践指导教师的联系方式。保证每周与导师和辅导员联系一次。
4.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见习单位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不做有损见习单位形象和学校声誉的事情，不参与任何违法犯罪活动。
5.提高个人安全防范意识，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如发生交通安全等意外事故或意外事故，由本人承担责任。
6.在见习过程中，不擅自离开见习单位，确因特殊原因必须离开的，应向实践指导教师请假，经批准后才能离开。如在见习单位住宿的，须按时住宿在指定地点，不在外留宿。
7.见习结束后，应按规定时间返校。如有其他原因不能返校的，需及时通知辅导员和导师说明情况。在审批同意后才能延期返校。
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条款，如有违反，愿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并按学校相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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